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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 
  

郑教计法〔2016〕53 号  

 

 

郑州市教育局

关于印发新型城镇化建设新三年行动计划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有关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

现将《郑州市教育局新型城镇化建设新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16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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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局

新型城镇化建设新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
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和省、

市城市工作会议精神，认真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

化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8 号），坚定不移、科学有序、

积极稳妥、持续深入的推进全市新型城镇化建设，进一步促进郑

州转型发展、跨越发展，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郑州市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郑政

办〔2016〕41 号）要求，现就新型城镇化建设新三年行动计划（2016

—2018 年）制定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

综合性战略举措，准确把握郑州发展阶段性特征，牢固树立和贯

彻落实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的发展理念，以办人

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，坚持教育优先发展，加快完善现代教育体

系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，促进教育公平，把“以建为主、提升品

质、扩大成效”作为战略重点，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、县域城镇

化、城乡一体化，为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，

为 2020 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

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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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目标任务

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，合理规划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建设，

加大财政投入，科学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。结

合实际对中小学幼儿园进行新建、改扩建，推进城镇义务教育公

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，着力解决“乡村弱”和“城镇挤”问题。

1.提升县城（新区）基础功能，教育设施建设。总投资 22.4

亿元，新建改扩建中小学、幼儿园 73 所。其中，登封市中学 6

所、小学 4 所，幼儿园 2 所；新密市中学 4 所、小学 6 所、幼儿

园 2 所；荥阳市中学 7 所、小学 6 所、幼儿园 1 所；新郑市中专

1 所、中学 2 所、小学 5 所；中牟县迁建县城学校 1 所、新建县

城学校 7 所、社区学校 7 所、幼儿园 9 所、高中 1 所；上街区中

学 1 所、幼儿园 1 所。

2.提升产业集聚区基础功能，教育设施建设。总投资 8.6 亿

元，新建改扩建中小学、幼儿园 24 所。其中，登封市中学 2 所、

小学 2 所；新密市初中 2 所、小学 2 所、幼儿园 1 所；荥阳市小

学 3 所、幼儿园 3 所；新郑市初中 1 所、小学 1 所；中牟县迁 6

所中小学；上街区初中 1 所。

3.提升新市镇（中心镇）基础功能，镇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。

总投资 1.9 亿元，新建改扩建中小学、幼儿园 31 所。其中，荥阳

市建设幼儿园 3 所，小学 2 所；新郑市新建幼儿园 1 所，小学 3

所，初中 1 所，扩建小学 1 所；新密市改建、扩建农村中学 2 所、

小学 4 所；中牟县新建小学 4 所、幼儿园 2 所；登封市新建、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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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建小学 4 所、幼儿园 4 所。

4.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，农村教育设施建设。总投资

10.2 亿元，新建改扩建中小学、幼儿园 93 所。其中，荥阳市幼

儿园 4 所，中学 3 所、小学 3 所；新郑市农村中学 6 所、农村小

学 7 所、幼儿园 4 所；新密中学 5 所、小学 11 所；中牟县中学 4

所，小学 6 所；登封市中学 3 所、小学 9 所，改建学校 26 所，改

建幼儿园 2 所。

各县（市）、上街区新三年行动计划教育设施建设工作一览

表详见附件 1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市教育系统新三年行动计划工作领导

小组，负责推进和落实新型城镇化公共教育设施建设。领导小组

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李陶然 郑州市教育局局长

副组长：张大龙 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

成 员：李 勇 郑州市教育局发展计划法规处处长

刘玉贞 上街区教体局局长

杨飞剑 登封市教育局局长

卢长水 新密市教体局局长

张双利 荥阳市教体局局长

唐宏伟 新郑市教体局局长

王国恩 中牟县教体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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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张大龙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办

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发展计划法规处。电话：66941520，邮箱：

faguichu0371@163.com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严格责任

各县（市）、上街区教体局要高度重视，积极主动与本级城镇

办对接，结合本级任务制定与本县（市、区）整体计划相衔接的

专题性三年行动计划方案，并将各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，落实到

单位，责任到人，强化责任意识。各单位于 9 月 20 日前将实施方

案以书面（盖章）和电子版形式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二）细化任务，建立台账

认真梳理三年行动计划建设任务，建立、完善台账，对每所

中小学、幼儿园项目制定工作时间节点，对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常

态化管理，及时掌握各个项目的进展情况。对于进展缓慢的项目

及时分析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积极协调，予以解决。确保建

设任务的顺利实施。各单位每月 25 日上报本月新型城镇化建设新

三年行动计划教育设施建设台账电子版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强化督查，整体推进

要加强督查检查，通过建立日协调、周督查、月讲评机制，

定期对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考核，并将考核情况纳入到

年终各项评比工作中，奖优惩劣，全力推动新型城镇化教育设施

建设任务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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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郑州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新三年行动计划教育设施建

设工作一览表

2.新型城镇化建设新三年行动计划教育设施建设台账

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5 日印发


